
一、醫師科別：

二、投保方案(年保險費)：
新台幣：元

注意事項：
一、本費率適用被保險醫師近3年無受賠償請求紀錄，且於簽單前無任何已知或已發生之賠償請求為依據，倘若被保險人曾發生任何賠償請求或理賠紀錄，

則不適用上述費率，請另洽核保人員報價。

二、上述乙類、丙類科別醫師，若職業內容含特定美容醫學手術，如眼、鼻、顱顏、胸部、植髮、削骨、拉皮、抽脂、生殖器等整形治療等，適用丁類費率報價。    

類別

甲類

乙類

丙類

丁類

戊類

醫師科別

牙科、中醫

一般內科、家庭醫學科、皮膚科、性病科、病理科、神經內科、胸腔內科、復健科、感染控制科、檢驗科、一般科、健檢科

小兒科、耳鼻喉科、眼科、精神科、核醫科、放射線科、新陳代謝科、腫瘤科、疼痛科、腎臟科、腸胃科、心臟科

外科(一般外科、骨科、小兒外科、胸腔外科、心臟血管、大腸直腸外科、整型外科、神經外科、泌尿科)、急診科

婦產科、麻醉科

※消費者於購買前，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，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29.7%；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，請洽本公司業務員、服務據點
      (免付費電話：0800-789-999)或網站(網址：http://skinsurance.com.tw), 以保障您的權益。
※消費者於購買前，應詳閱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相關法規(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a9ond4)。

商品文號：
新光產物醫師業務責任保險113.03.11(113)新產精發字第134號函備查；新光產物植牙業務除外附加條款97.09.25(97)新產精發字第970798號函備查;;新光產物傳染病及新冠肺炎除外不
保附加條款111.08.19(111)新產精發字第699號函備查

專案特色：

◎轉嫁醫療過失風險
藉由保險有效轉嫁醫療過失風險，減少
執業醫師、醫療機構遭受求償面臨之心
理壓力，能夠發揮所長安心執業

◎維護醫師權益保障
秉持以客為尊、勇於任事的服務精神，
將客戶之需求視為最優先之事，力求爭
取客戶之保障權益

◎專業理賠服務團隊
新光產物提供專業的理賠人員、醫療顧
問及法律顧問，豐富的理賠實務經驗，
積極協助客戶解決糾紛爭議

◎訴訟抗辯費用給付
維護客戶權利義務，協助糾紛案件
法律訴訟，並給付民事、刑事之訴
訟、抗辯費用及應支付之賠償金額

提供最優質的服務，新光產險是您最佳選擇!!

100萬 200萬 300萬
250萬 500萬 750萬

無 2,735 5,469 6,836
追溯一年 3,807 7,613 9,516
追溯二年 4,449 8,898 11,123
無 2,279 4,558 5,697

追溯一年 3,172 6,344 7,930
追溯二年 3,708 7,415 9,269
無 2,279 4,558 5,697

追溯一年 3,172 6,344 7,930
追溯二年 3,708 7,415 9,269

保險金額 年保險費

牙醫
(含植牙)

牙醫
(不含植牙)

無自負額

每一事故保險金額
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

中醫

追
溯
期
間

自負額

甲類

100萬 200萬 300萬
250萬 500萬 750萬

無 5,537 8,306 10,521
追溯一年 7,708 11,562 14,646
追溯二年 9,010 13,514 17,118
無 6,768 10,152 12,859

追溯一年 9,421 14,132 17,900
追溯二年 11,012 16,517 20,922
無 8,306 12,459 15,782

追溯一年 11,562 17,343 21,968
追溯二年 13,514 20,271 25,677
無 12,100 18,151 22,991

追溯一年 16,844 25,266 32,003
追溯二年 19,687 29,531 37,406

每一事故保險金額
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

損失之10%

年保險費保險金額

戊類

自負額

乙類

丙類

丁類

追
溯
期
間

乙類-戊類

SKI-DM-11403004

新光醫師業務責任保險
114/04/15

地址：104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15號  電話：(02)2507-5335  免付費24小時服務(申訴)專線 : 0800-789-999

要保人可透過本公司網站http://www.skinsurance.com.tw或至本公司總分支機構查閱資訊公開說明文件

商品銷售時間：114年04月01日∼115年04月01日

第1年保費
第2年保費

第2年以後保費

第1年保費
第2年保費

第2年以後保費

1.先選有無做植牙   2.再選保額 3.保費第⼆、第三年會上漲，接下來固定


